安福县财政局关于对安福县中医院专病慢病管理服务平台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公告

1、 项目编码：ABXZBZC202308039
2、 项目名称：安福县中医院专病慢病管理服务平台采购项目
3、 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安福华发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工业园区智慧产业园内
被投诉人：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平都镇城北农贸市场二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安福县中医院专病慢病管理服务平台采购项目（项目编号：ABXZBZC202308039）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2月28日向本局投诉，本局于12月28日收到投诉书，经审查符合要求，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事项1：根据本项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第六章采购需求中描述，该项目是基于中医专病的服务进行设置采购需求，该采购需求描述了中医的特色专病服务，从系统中设置了机构管理端、医护端、患者端、知识库及外部接口服务支持，所列采购功能技术需求详尽。我公司也参与采购单位举行的方案咨询会议，针对该功能技术需求理解最为深刻，而中标单位并未参与前期项目咨询会议。但是本项目在采购过程中各投标单位的响应结果却按照该功能响应，具有不实之据，我公司针对中标单位的该功能技术需求提出质疑。对该项目理解不够全面。同时，并没有中医慢病的管理经验。
质疑依据为:采购功能需求中“服务包管理:支持服务包的维护，上下架服务包;支持自定义服务包设置管理流程，按服务包管理等级需求设置管理流程;支持服务包配置时可预设基础信息，如档案、协定方等，以便管理过程中可快速引用。”采购功能需求中“调理方案:支持配置中医特色调理方案”、“管理分层:支持设置患者的管理分层路径，设置后患者的管理可快速引用管理路径的内容。”等需求，从该公司以往案例中，并没有体现这些功能，我们的慢病管理流程是按照广东省中医院根据多年临床总结出“9大流程22个步骤”设计管理系统，可按科室专病需要自定义配置”来响应。
综上所诉，从功能技术参数上完全的抄袭“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第六章的采购需求内容”，可视为不完全响应技术文件，存在恶意抄袭、恶意竞争的做法。
投诉事项2：根据本项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评分细则及标准技术部分中“中医慢病平台的理解和认知”中需要提供系统操作说明、系统数据库字典、知识库量表文档、代谢综合征标准管理路径(脂肪肝、高脂血症、肥胖三个专病科可选两个做路径建设)，应当与采购需求功能技术需求一一对应，给出该4项文档，另我公司提出质疑中给到的回复函中并没有告知本项目事实，存在异议。
质疑依据:需要提供的4项文档应于采购需求一一对应响应，方案与采购需求有重大偏离，但是该项分值为11分，“中医慢病平台的理解和认知”这个部分应当是不得分。
投诉事项3：针对质疑书中质疑3质疑:“第一名福州康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并不满足项目，根据招标文件中评标细则及标准中(第56页序号3)商务部分-企业实力(响应供应商或软件开发商具有中医特色专病管理，具有慢病管理领域相关软件)、及专病科研能力”，另质疑回复函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果，存在异议。
质疑依据说明:该项要按照中医慢病的管理路径提供慢病管理软件证书及中医专病的研发能力，该两项总分值为5分，根据对方公司对外公布的材料评估，不具备与采购需求匹配的响应材料，所以该项分值具有加分依据。
投诉事项4：根据本项目采购整个活动过程存在异议。本项目为不见面竞争性谈判，但是在采购过程中没有看到专家与各投标人进行磋商互动环节，我公司针对该采购活动提出以下异议:采购代理人在遴选专家时未考虑待项目中医的特性，评审专家只是根据文件进行评审,存在不公开、不公平、不严谨的实事依据。其次，按照本项目评审依据各板块评分依据打分存在主观偏向性，偏向低价一方没有按照项目实际资料及项目专业性考量。
质疑依据说明:根据磋商文件中“五、磋商与评审之20.4”依据，对供应商响应文件中的响应文件核查，只停留文字审查，没有按照事实进行磋商、互动、询问环节确定真实度。
综上所述:从评分上，该企业的总分值应该在85以下;从评审过程上，各位专家也没有按照项目的专业性、特殊性及代表性的角度去评审;从文件技术响应上，没有考虑到项目技术的专业性，中医化特点。
投诉请求：本次项目的采购结果并未按照该建设初衷来进行，我公司认为本项目应该在此同等条件下选择供应商应当更具有竞争性、代表性，同时我公司为本地服务企业理应享受属地政策待遇，我公司同时也是改善本地营商环境和提升我县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本项目确实是存在恶意竞争，有损我公司创新发展的形象和利益，请相关部门给予核实为盼!
磋商小组对于磋商文件评分标准中“中医慢病平台的理解和认识”、“企业实力”等都根据磋商文件要求，依据各投标单位提供的响应文件进行了独立评审。
经调查：投诉人于2023年12月20日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被投诉人于12月26日对质疑进行了回复，不认可质疑内容。
本局组织人员调查，结果如下：
投诉事项1、2、3：投诉人参与采购人的前期项目咨询会议，中标供应商未参与，不能因此认定投诉人对“中医慢病平台的理解和认识”强于中标供应商。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依据评审标准针对双方提供的投标文件作出了独立评审。针对“企业实力”的判断，由评审专家根据投标文件独立作出评审。
投诉事项4：根据调查，本项目在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安福分中心，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方式为竞争性磋商。在开标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开展，由采购人按照项目特性在专家库中抽取相关专业的专家进行评审及磋商。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认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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